
第一章　　人口分布和自然环境

第一节　　人口分布

我国境内的独龙族共有 ，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人４．６８２人

口较少的民族。独龙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怒江傈僳族自治

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，共有４．１７５人，占该县总人口的

其中 人散居在县内３．３３４人又聚居于县内西部的独龙江两岸，

东部的怒江两岸。另外还有 多名独龙族群众散居在维西县的

齐乐乡和西藏自治区察隅县的察瓦区，其余则是散居各地的工人

和干部。独龙江两岸是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区，除部分内地派来的

干部外，没有其他民族。怒江的独龙族和维西、察隅的独龙族是

与当地的怒、藏、白、纳西、傈僳、汉等民族杂居。当地较多的

民族是傈僳族，独龙族居于少数的地位。

独龙族的村寨，有的在山脚下的江边，有的在山腰的台地

上，有的则在山顶上。大者二、三十户，小者一、两户，一般在

十户左右，这是适应其特殊地理条件而形成的。独龙江两岸的独

龙族村寨，更有其特点：村寨虽然固定，住户则经常迁徙，即在

村寨界限以内的自由迁徙。因此，当地一户独龙族，在山脚、山

腰、山顶都有住宅，形成不定期的隔年流动。这种经常流动的生

活是由其原始农业决定的。因为农业仍处于“刀耕火种”轮歇耕

作的原始状态，所开垦的火山地必须在耕种两、三年后抛荒另

①一九八二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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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地理环境

垦，因此，居住地也就随之迁徙。一般村与村相距十多里或几十

里。同一村寨之内除少数傍江住户相聚而居外，其余散居的住

户，山上山下也有十数里之远。解放后，大力开发水田，大部分

人逐渐在江边水田处定居，但仍有不少的人家，在山腰居住。

独龙族在山地生活的能力很强，爬山的本领和吃苦耐劳的能

力也很强。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，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建

设和保卫着祖国的边疆。

居住在缅甸北部的独龙族人，据估计约两、三万人，他们自

称是由“太阳出的地方”即由中国迁去的。其语言、传说、原始

信仰、体型、生活方式与我国的独龙族完全相同。他们的自称颇

不统一，在什么地方居住就以什么地方命名，有“迪就”、“迪

布勒”、“托洛龙”、“迈哇”、“打斜”等。他们到中国来，

常以氏族名称及家族谱系名称互相通报。如果系同族关系，就称

“陪切”。见到中国的其他民族则自称俅族。他们分布在江心

坡、坎底及坎底西北部的广大地区，与当地的傣、汉、傈僳、景

颇、纳西等各族杂居。他们与我国的来往非常密切，经常不绝。

我国独龙族聚居的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，位于祖国

的最西南部、云南省的最西北角，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。北邻

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县，东邻本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和维

西县，南邻同州的福贡县，西邻缅甸的北端。境内有著名的高黎

贡山和碧罗雪山及著名的怒江和独龙江。东邻的维西县则居于云

岭山下澜沧江边，山高水深，形成著名的大纵谷。这里正处于全

国著名的横断山脉的中心。

高黎贡山海拔五千余米，是由县城前往独龙江的必经之地，

翻越此山至少需要五至七天。现在不断加宽山道，马帮已经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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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。

通行，但仍需要三天行程才能翻越高黎贡山到达独龙江。每年从

十二月至来年的四、五月间，大雪都要封山，达半年之久。此

时，一切行人断绝。如冒险过山，往往遭到不测。大雪封山后，

交通隔断，独龙江地区有时连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盐、茶都供应不

上，使当地群众生活发生困难。解放后，每年初冬大雪封山之

前，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就大量赶运粮食、盐巴、茶叶、糖等过冬

物资，保证居民大雪封山期间的物资供应。

独龙江发源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伯舒拉岭的东南，江水在高

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之间由北向南倾泻，每秒流速达

由下游仰望上游，极似白练自天飞下，雄伟壮观。激流撞击江心

巨石，激起千层白浪，昼夜轰鸣，令人惊心动魄。独龙江南流至

齐朗当，向西拐入缅甸，在我国的一段长达三百公里。独龙江的

西岸就是担当力卡山，海拔五千余米，是我国与缅甸的界山。独龙

族人民就在这壮丽的独龙江边，艰苦创业，建立起自己的家园。

贡山县的东边是碧罗雪山，海拔四千五百余米。越过高山向

东可达维西县，是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，也是一条古道。翻越此

山，以前需要七天，现在道路经过修整，只需五天即可抵达维

西。在开山季节，马帮行人络绎不绝。自从沿怒江的公路修通

后，汽车运输已居主导地位，但马帮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过去，由贡山沿怒江而下，至福贡、碧江、泸水等地都是山水

阻隔，道路崎岖，常需攀藤附葛，翻越绝险，不知有多少人为此

丧失性命。解放后，不断地开凿这条山道，至一九六八年终于修

通了通往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公路。现在从贡山县城至怒江

傈僳族自治州首府六库镇，乘坐汽车一日可达，大大地加强了边

疆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。

国外的独龙族，大都居住在缅甸的北部。东自恩梅开江，中

经迈立开江、坎底一带，直至印缅边界，都有他们的足迹。这一

带也是崇山峻岭，高山峡谷。中缅两国的独龙族，虽然居住地之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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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　　自然资源

间道路艰险，交通不便，但他们彼此之间历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

系，一年四季不绝于道，带来的是药材和兽皮，带回去的是衣

服、棉毯、盐茶之类。他们虽居两国，仍是同胞。

独龙族居住的怒江、独龙江、澜沧江地区，具有丰富的地上

地下资源。

这一带气候多样，雨量充沛。怒江和独龙江的两岸，从山脚

到山顶，兼有寒、温、热三带气候：江边气候湿热，沿江行走，

令人挥汗如雨；及至山腰；凉风习习，宛如春秋季节；行至山

顶，则寒气逼人，每年有半年的积雪期。从大面积的范围看，独

龙族地区北部属温带，农作物有青稞、小麦；南部系亚热带，可

种植甘蔗、香蕉等热带、亚热带作物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大力提

倡在江边种植水稻，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粮食构成成份。除上述作

物外，豆类、一般蔬菜、黍类等均可种植。

独龙族群众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，近年来在江边大量种植漆

树、桐树、核桃、茶树、蓖麻等经济林木，长势很好，有的已获

得了丰收。尤其是茶树种植，发展前途很大。此外，早在解放前

后，已开始进行名贵药材黄连的人工培植，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。

在独龙族地区的崇山峻岭中，到处覆盖着原始森林。其中珍

贵木材有铁杉、红杉、雪杉等，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财富；松树、柏

树、栗树到处都有，有的高达四十多米，直径一点五米。这里还

有有七百多年树龄的稀有珍贵林木台湾松和树龄达三百多年的华

山松，已被列为祖国的植物保护对象。

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，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，有虎、豹、

熊、鹿、麂 野鹿、野牛、苏门羚、扭角羚、野猫、猕猴、大灵

猫、小熊猫等；江边及沟谷有水獭以及稀有的白尾稍红鸡、夹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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雉等。扭角羚和大熊猫均为仅有的古代环角鸡、血鸡、白

原始生物的“活化石”，在科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，因此，扭

角羚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

深山密林中还生长和出产各种名贵药材，计有黄连、贝母、

当归、茯苓、大黄、鹿茸、麝香、熊胆等。

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境内蕴藏着丰富的大理石，江边地

表已经清晰可见，据初步勘探，仅暴露在地表的大理石，全县就

达十多亿立方米。县里已建立了大理石厂进行开采。已经开采出

来的大理石，质地坚硬，花纹繁多，色彩美丽，有晶体乳白色、

翡翠色、银灰色和墨黑色等，形象多姿，如山如云，如鸟如兽，

如树如花，均栩栩如生。贡山的大理石产品已初具名声，行销国

内外。今后将不断改进工艺，扩大生产，为当地各民族创造更多

财富。

解 放独龙江、怒江、澜沧江蕴藏着丰富的水利电力资源

后，已逐步建立起小型、微型的发电站，初步解决了区乡机关和

居民的照明问题，并且不断增添机器，提高发电能力，扩大公用

和民用电的范围。

独龙族居住的高山峻岭是良好的天然牧场，可惜还没有得到

充分利用。近年发展起来的民间羊群和牛群，已初步显示出这一

特殊地区的优越性。今后将继续加强林牧两业的结合，发展农林

牧三结合的经济体制，为独龙族和当地其他民族尽快富裕起来作

出贡献。

解放前夕，独龙族人民还过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活。一个父

系家族是一个自然村落，在家族公社范围之内自由迁徙，自由耕

种；居住尚未固定，土地还是公有；生产工具是木、石、铁器并

用，一把砍刀是生产、生活、自卫的万能工具。“刀耕火种”的

原始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来源，但采集和狩猎仍是重要的补充手

段。住的是木垒房或竹篾房，人们还能说出“巢居”的传说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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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祖先“穴居”的山洞。保持着朴实的原始道德，“路不拾遗，

夜不闭户”。没有阶级分化，没有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，也没有

挨门乞讨的乞丐。数字观念很差，私有观念淡薄，保存着浓厚的

平均主义观念。尊老爱幼，助人好客，除个别氏族长到过内地外，

绝大多数的人与外界没有往来。

长期以来，独龙族人民曾对封建土司的压迫剥削和帝国主义

的侵略进行英勇的反抗，同时，又在内地各族劳动人民的支援下

发展生产，建设家园。独龙族人民热爱祖国，热爱祖国的各族人

民，广泛流行的谚语和民歌是：“吃起盐巴想东方，没有盐巴想

东方”；“我们的祖先来自东方，我们的心向着东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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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远古传说中的独龙族

第一节《创世纪》传说中的史迹

有关独龙族的族源及其历史，虽然现存的文献资料只有零星

记载，但透过大量的民间神话传说，借助现存的世系血缘族谱，

仍可以看到独龙族也曾循着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，经历了漫长的

原始社会发展阶段。比如，在独龙族地区广为流传的《创世纪》

神话传说中，有着关于洪水淹没大地的生动描述，还对独龙族与

周围兄弟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，作了较为符合实际的生动反映。

《创世纪》说：经过洪水泛滥后，仅有兄妹两人幸存于卡窝卡甫

神山之上。哥哥叫阿波，妹妹叫阿朋。为

了继续生存和繁衍后代，他俩决定分头到各地去找人。阿波去江

东，阿朋到江西。不知走了多少路，过了多少江，找了多少年，

结果仍是兄妹两人碰在一块，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。于是哥哥对

妹妹说，如此劳累奔波，还不如先盖上间房子住下再说。经妹妹

同意后，兄妹俩开始住在一起。尽管晚上事先都各自睡在自己的

床上，不知怎么地第二天起床时兄妹竟睡在一张床上；头天晚上

拾来分开的烧柴，第二天同样也合拢成一堆。妹妹见此情景，总

是很羞愧，便用竹筒装水放在两张床中间把两人隔开。奇怪的

是，第二天早上竹筒不见了，两人仍睡在一起。兄妹两人十分困

惑，久之反觉得这是天神的意愿。于是，兄妹两人向天起誓并祷

告说，如果我们倒出的这筒水能变为江河，就表明天神并不怪罪

我们兄妹成亲，否则，我们只有眼看人类从此绝种。一筒水刚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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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社会的血缘家庭，看做家

泼出，转眼间就变为九条江，这就是与这一带地理环境极为密切

的澜沧江、怒江、独龙江、金沙江、狄子江、狄布勒江、狄麻

江、托洛江和恩梅开江。从此，兄妹二人正式结为夫妻，后来生

下九男九女，分别成了以上各条江的主人，亦即后来的汉、怒、

藏、白、纳西、傈僳、僜人和独龙等族。怒江和独龙江两兄弟关

系甚密，临行前相互交换了礼物，后来因隔山隔水，彼此说话的

音调慢慢地变了一些。

恩格斯把人类最早的社会

从独龙族《创世

庭的第一阶段。其特征是：“同胞兄弟姊妹⋯⋯也一概互为夫

妻。⋯⋯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而然的事。”

纪》所反映同胞兄妹互为夫妻的神话传说，说明独龙族在历史上

曾经历过原始社会的血缘家庭。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，曲

折地表达了先民们对天地，人类起源的自发的、朴素的唯物观

念。独龙族的《创世纪》为我们追寻该民族的“历史遗踪”提供

了这样几条线索：

很早以来，独龙、怒、傈僳等族分布和活动的地理范围大

体相同，传说中提到的“九条江”，正是原始先民们对自己繁衍

生息自然环境的具体描述。

怒族和独龙族的关系历来更为密切，传说中曾提到他们兄

弟之间最亲近，以前说话相同，后因隔山隔水，音调才发生变

化。而直到今天，独龙语与贡山怒语基本相通。

据历史和现状考察，缅甸克钦邦一带的独龙族大部分是从

怒江、独龙江一带迁移过去的。因此，在原属同一民族集团的中

缅独龙族之间，历来都有许多“裴千”（即亲戚）。传说和现实

都可证实独龙江、怒江一带最早的居民就是独龙族。

通过一部分老人对古代先民搬迁路线的回忆，也可寻溯独龙

页。①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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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　母系制的遗存

族的来踪去迹。据今天居住在独龙河谷的老人们说，他们的祖辈

很早以前是从丽江、剑川、兰坪等地陆续迁居到怒江流域的贡山

一带，然后又分数支西迁到独龙江和恩梅开江上游。因此，这一

带的独龙族人民都说他们是从“出太阳的那个方向”搬迁来的。

例如，居住在第三行政村的“孔当”家族，远在数百年前他们还

居住在贡山的一区，后来西迁至独龙江上游“滂”这个地方居

住，最后才迁到现今的孔当居住。又据茂当百岁老人茂亭回忆，

“茂”家族未迁至茂当以前，最早的祖先是住在哥罗龙河流域（即

独龙江上游）。当时哥罗龙河流域住着一个较大的民族，以其居

住的河名为民族名，自称哥罗龙人，以渔猎为生，因追赶马鹿至

独龙江东岸之“学瓦当”一带，发现此地土质好，宜种植，于是

便逐渐离开了哥罗龙迁住此地。因人口逐年增多，耕地逐年扩

展，遂把这一定居地取名为“茂当”（意即兴旺的小平地）。这

一家族也因地名而改为“茂”。老人们说，“茂”家族迁居茂当

至少已十五代人了。若每一代以三十年计算，则距今至少已有四

百多年的历史。与此同时，也还有一部分同族继续溯江而上，有

的分布在今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和珞渝一带地区，有的则分别迁住

迪子江、迪布勒江和托洛江流域（均在缅甸克钦邦境）。

人类脱离原始游群的主要特征，便是按血缘关系组成一定的

集团。最初的氏族组织是以母系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公社，这是原

始公社制的基本经济单位，也是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础。世界

上一切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母系氏族公社制度，某些社会发

展缓慢的少数民族直到解放前夕，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某些母系

氏族制的鲜明特征。残存于独龙族社会的母系氏族制的遗迹，便

是远古时代独龙族经历过母系制社会的佐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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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社会习俗中的母系制残余

丁板

一、婚姻形态上的母系制的遗迹

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所反映的婚姻形态来说，独龙族的婚姻也

有着许多母系制的特点。比如在实行固定婚姻集团的妻姊妹婚的

同时，比较突出的是父方血亲之间的异辈婚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在

固定婚姻集团内嫁娶，并不计较男女双方年龄的大小或辈份的长

幼。这种家族内婚和不分辈份的婚姻既是母系氏族外婚制的必然

产物，也是残存于独龙族现实生活中原始群婚的如实反映。

独龙族的先民在经历“无屋宇，居山岩中”的发展阶段之

后，还普遍盛行过全家族共居“皆木妈”（意即“母亲的房屋”）

长屋的习俗。晚近以来，这种长屋住房的名称虽逐渐为“皆木

爸”（意即“父亲的房屋”）所代替，然而“皆木妈”这一尊敬女

性的房屋名称，依旧保存在独龙语的词汇中。体现母权的“主妇

分食制”（独龙语称为“额杂布朵”）和“主妇管仓”等习俗，

也一直留存在父系制的大家庭中而未能改变。

三、母子连名制

母子（女）连名制乃是母系氏族社会中亲属制度按照母系计

算的一种反映。这是由于母系社会“只知其母不知其父”的必然

结果。独龙族现有姓名必须冠以父名和母名，这显然是父系制战

胜母系制的反映。透过这种姓名序列的变化，尚可窥见母系制时

代母名先于父名的历史现象。现存独龙族姓名，必须在男女名字

排行之前先冠上家族名称，其次是父名、母名，再次为爱称和排

婻”为例，一看便顶 阿克恰行。如以人名“白丽

知，“白丽”是家族名，“丁板”是父名，“顶”是母名，“阿

克恰”是爱称，“婻”是她本人的排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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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　　亲属称谓与血缘家庭

阿尔巴尼亚语

。尽管

这也就是说，通过对独龙族许

马克思曾说过：“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深思及科学分析，一

般说来，总是按照与现实发展相反的道路进行。那总是从后面，

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。”

多残存于父权制家庭公社的母系制遗迹，可以窥探独龙族也和其

他民族一样，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，也经历过母系制氏族公社的

阶段，也就是说，运用民族学比较研究的方法，对于缺乏文字记

载的独龙族古代面貌，也能“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”，恢

复其具有人类社会发展史带普遍规律的原貌。

德语称为

解放前夕的独龙族社会，虽然已进入以父系家族公社为主要

标志的发展阶段，但母系制的许多遗迹，仍可从氏族组织的某些

职能、氏族名称的最初含义以及现实亲属称谓中反映出来。比

如，独龙族称氏族为“尼柔”，意即指由一个最早的女祖先繁衍

的后代所组成的有血缘关系的集团。这种对氏族名称所赋予的含

义，与国内外其他各族对氏族名称所赋予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

的。如拉丁语称氏族为“

，印第安语也称为“称为 ，梵语称为

各种语言的语音表达不同，但都包括有“血族”、“一个血统”、

“同一种血液”或“有血缘关系的人”等意思。这与摩尔根在

《古代社会》一书里，对氏族组织所赋予的科学定义也是一致

的。他指出：“氏族组织就是以有共同的祖先，以氏族名称相区

分，以血缘关系相结合而成的一个血族团体。”

在独龙江十五个“以氏族名称相区分”的“尼柔”中，可以

看出，它们大都还不是以父系家长的名称命名，这些“尼柔”的

页①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第一卷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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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对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崇拜或以人物的性格作名称，往往表现

为象征。如“姜木雷”是“善于变化和与自然作斗争”的意思；

“木金”含有“天上诞生的人”的意思；“江勒”是“性格暴

躁”的意思；“当生”是因该氏族成员以皮肤是红色而得名；

“木仁”则表示为“天生的本地人”。这些尚未受父权制家族影

响的氏族族义，显然是直接导源于母系氏族阶段的产物。

反映在独龙族的亲属称谓上，也带有许多母权制时代鲜明的

特点。从总的倾向和特点来考察，独龙族的亲属制也应归属为

“最简单”、“最古老”的马来亚式类型。其突出的表现特点，

即“对亲属从不加以说明，而是把他们分为若干范畴，不论其与

称之。”

‘自身，的亲疏如何；凡属于同一范畴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统

独龙族称同辈可通婚的一切女子为“濮玛”，意即

“我的妻子们”；称同辈可通婚的一切男人为“楞拉”，意即

“我的丈夫们”。这样以特定男女通性称谓的亲属制，即把一切

可婚男人均视为“丈夫”，把一切可婚的女人均看作“妻子”的

现象，除表明尚未形成一夫一妻制独占同居的观念外，显然是母

权制时代共妻共夫婚制的遗存。此外，在独龙族的称谓里，对父

亲的父亲、岳父、公公、叔父、姨父等，均以“阿配”和“阿

旺”、“阿肯”等相称，对母亲、岳母、婆婆、姑母、姨母等，

又均以“阿美”、“阿秘”、“阿尼”相称，这同样可视为亲属

通性称谓的一种特征。对曾祖父、曾祖母、外曾祖父、外曾祖母

均用“阿科勃”一词通称；对其孙子、孙女、外孙、外孙女，均

以“布里”一词通称，这些以“凡属于同一范畴的人即以同一亲

属称谓统称之”通性称，无疑是源于血缘群婚时代，中经母权制

时代仍无多大改变，反映了解放前独龙族社会发展的一般特点。

页。尔根：《古代社会》，商务印书馆 年版，第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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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　　古代的独龙族

独龙江流域这块富饶的土地，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

分。由于独龙族先民人口较少，又不断处于迁徙流动和不断融合

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因此，在元、明以前汉文史书中其确切族称

很难加以考定。但从语言系属上分析，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

各民族，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关系，因而独龙族

先民也应是古代氏羌族群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若从与之关系较紧密

的怒、藏、景颇、傈僳等族所活动的地域来分析考察，独龙族的

历史沿革，也应包含于这一区域发展之中。也就是说，自汉代在

西南夷地区设益州郡、永昌郡以来，独龙江、怒江流域这一带地

区，即属于当时嶲唐（今保山）、不韦（今保山南部施甸一带）

二县管辖的范围。从那时起，包括独龙族先民在内，这一带地区

的各少数民族便与中原的封建政权发生了政治关系。随后，这一

地区在唐、宋两代属“南诏”、“大理”地方政权管辖。其后，

独龙族地区一直在统一祖国的版图之内，独龙族人民一直在这里

劳动、繁衍和生息。

第一节唐、宋时期的独龙族

⋯管摩零都督城，在山上。

樊绰所撰《云南志》（即《蛮书》），是唐代有关云南的专

著，书内《云南城镇第六》记述说：“镇西城南至仓望城，临丽

水，东北至弥城，西北至丽水渡。

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⋯⋯凡管金齿、漆齿、绣脚、绣面、

雕题、僧耆等十余部落。”国内从事西南民族研究之著名学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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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正与南诏德化碑所载之“西开寻传，禄郫出丽水之

”鉴于“蛮莫（即今八莫）之地理位

对有关这一段历史地理作过缜密考释，证明其与独龙族关系密

切。如方国瑜先生在《云南志校补》中指出：樊绰所指“摩零都

督城，此城为边境重镇，为滇西节度管辖，应在镇西城（即今盈

江城）以西冲重之地。

置实为重要，南诏设重镇于此，亦属可能，因镇摄寻传、祁鲜之

地也。”

度、北

金”和《元一统志》所载“南诏于此置丽水节度”是相符合的。

据方先生考证说，“设丽水节度即统辖寻传之境，故丽水亦名寻

传大川，丽水城亦名寻传大川城也。”又说：“按樊志卷二‘丽水

一名禄郫江’丽水即伊洛瓦底江，盖其上源名禄郫江也。江之上

源为迈立开与恩梅开二江。恩梅开江发源于察隅，最远为伊洛瓦

底江之主流，称禄郫江，故与迈立开江合流为伊洛瓦底江，亦称

禄郫江也。”从现今独龙族之分布区域看，亦约当东经

纬 度之间，而独龙江流域之下游，也正是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

合流之伊洛瓦底江。这一地理位置，即《蛮书》所载高黎贡山以

西、“镇西”“蛮莫”以北和察隅以南这一大片范围，正是当年

丽水节度统辖之境。其管辖区内有“僧耆”等部落，历史上“常

为人掠卖为奴”，“身上刺绣花纹”，学者疑即独龙族的先民。这

与解放前有关史书的记载和解放后实地调查的情况相符。如《怒

俅边隘详情》记载：“擦瓦龙⋯⋯深知各江风气，遂定以牛买人，

每一人黄牛给与三条，毛牛只给二条，勒令上江百姓，领牛为之

买人，以充奴婢，百姓畏其霸恶，不敢不依，辗转购置，直至狄

子、脱落各江，以此各江百姓，受其笼络，只图有牛享众，不顾

欠债日多，迨受逼迫，强悍者每将懦弱者一家大小捉交擦蛮，以

偿牛债，或杀其强壮，捉其弱小以偿。此等事无岁无之，尤为各江

第一惨状。”国内外有关史籍也记载说：“女子有文面习俗”

①见《云南史料丛刊》第二十一辑第 页（油印本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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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元、明、清时期的独龙族

“上江女子头面鼻梁上下唇，均刺花纹”，“女子嘴唇上更刺有须

形的花纹”，“满脸皆以刺刺小孔，涂以黑色，使成花纹以为美

观”。此外，类似的书籍里也曾记载说：“独龙江边的居民，至

今尚为衣不蔽体，男子赤露着双腿和臀部，女子亦仅以一幅长布

裹着全身。头披长发，额前齐眉，脑后平肩。⋯⋯这种装束的

人，就是我国人所称的俅民。外国人的游记，和邻近的外国官，

都说这班人的父辈，还营屋在树头上居住。”这与《道光云南通

志》所载“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⋯⋯其居处结草为庐，或以树

皮覆之”或“房屋系随结竹木，盖以茅草”“栖息树上”等记载

相符。是知《蛮书》所指“僧耆部落”及后来称之为“独龙”

“德鲁”“俅人”“俅子”（或“ 子”）的民族，都是指独龙

族的先民。再看解放前之独龙人民同样遭受擦瓦龙藏族土司“掠

卖为奴”，保有“文面习俗”、喜“巢居”等有关生产生活习

惯，可知早在一千多年前樊绰所指之“僧耆部落”，即为世代繁

衍生息在这一带地区的独龙族人民。

据元、明、清的史书记载，这一时期独龙族地区归丽江木氏

土司和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管辖。有关汉文史书也开始出现有关独

龙族的记载。例如，《元一统志》丽江路风俗条说：“丽江路，

蛮有八种，曰磨些、曰白、曰罗落、曰冬闷、曰峨昌、曰撬、曰

吐番、曰卢，参错而居。”元代的丽江路包括今丽江地区、怒

江傈僳族自治州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南部，其西北与今西藏自治区

相接。所载“撬”、“吐番”、“卢”，正是独龙族、藏族和怒

族的先民。“撬”为“俅”字的同声异写。解放前，俅（撬）族

居住地区的河流称为俅江或俅夷地，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

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。俅江发源于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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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有居山岩中者，衣木叶，茹毛饮血，宛

部，东南流至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第四区称独龙江，又折向

西南流，汇集各条小江，即为恩梅开江。元代记述的俅（撬）族

分布在俅江流域一带，然后逐渐南移至下游的独龙江流域一带。

《元一统志》对俅江流域一带“撬”民已有记述，正表明早在元

代以前独龙族的先民就已活动在这一带地区了。到了清代，道光

《云南通志》卷一八五转引《清职贡图》有如下的记载：“俅

人，居澜沧江大雪山外，系鹤庆、丽江西域外野夷。其居处结草

为庐，或以树皮覆之。男子披发，着麻布短衣裤，跣足。妇女缀

铜环，衣亦麻布。

然太古之民。俅人与怒人接壤，畏之不敢越界。”这一段记载，

对当时独龙人民的生产、生活状况，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。类似

记述，还见于雍正《云南通志》、乾隆《丽江府志略》等史书方

志中。在这段时期内，清朝统治者曾将独龙江与怒江各分两段，

辖。据清代余庆远《维西见闻录》记载：一七三

使之隶属于丽江木氏土司知府所属的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管

年起，独龙人

民每年按期以黄蜡三十斤、麻布十五丈、山驴皮二十张为贡礼，

向维西康普土千总纳贡。后来康普土千总把独龙江上游地区转赠

给西藏喇嘛寺，由喇嘛寺通过察瓦龙藏族土司向独龙人民征收

“超度”费。与此同时，菖蒲桶（今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）喇

嘛寺的统治势力已伸进独龙地区，以征收“香火钱粮”为名，每

年又向独龙人民增派苛税，而同期内康普土千总每年仍照例收取

“俅贡”。两土千总的属官每次来收取贡物或苛税时，除了要为

盐，到期无力归还者

他们另建草房供其住宿、并以丰盛食物招待外，还要被迫摊购沙

便利上加利，最后对无力归还或贡物不足

者，强掠为奴。距今一百八十多年左右，与独龙地区东邻的傈僳

族奴隶主，也经常越过高黎贡山，溯独龙江下游北进，以纳贡为

名，对独龙人民进行无理的盘剥；继则大肆掳掠这一带的独龙男

女充当奴隶。虽经独龙人民多次联合反抗，终因力量悬殊而屡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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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败，最后不得不以“人骨钱”、“人骨税”的形式（独龙语称

为“目时”，傈僳语叫“窝卜”），每年向傈僳族奴隶主缴纳贡

物或以人抵贡。在反抗战斗中被傈僳族奴隶主俘去的青壮年，由

各家族共出实物陆续赎回。实物一般是砍刀、铁锅、铁三脚、麻

布、猪、牛等。上述来自几个方面多重的剥削和压迫，使独龙族

人民陷于贫困和苦难生活之中。

八年，滇督锡良委派丽江府阿墩子弹压委员兼管怒俅

两江事宜的夏瑚，巡视了独龙江一带，独龙人民群起请愿。在独

龙族人民多次要求和反对下，夏瑚不得不报请云南巡抚下令废除

土司、喇嘛寺及蓄奴主对独龙人民的苛派。夏瑚委派了大小伙头

十余人，并派袁裕才任“俅管”，代替了叶枝土司和喇嘛寺等对

独龙江地区的统治。辛亥革命后，独龙江划归菖蒲桶殖边公署统

辖，一九一八年改为菖蒲桶行政委员会公署，一九三三年又改为

贡山设治局，他们先后在独龙江设立公安局和区公所；国民党统

治势力进入独龙地区之后，推行保甲制度，直到一九四九年贡山

地区解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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